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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類型 稅率 有關代預扣所得稅之更多補充 
（如適用）

非居民企業

（非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10% 作為中國境內企業，本公司在向名 
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 
股東（即以非個人股東名義持有H 
股的任何股東，包括但不限於香港 
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、其 
他代理人、受託人或以其他組織及 
集團名義登記的Ｈ 股股東）分派 
年度股息前將從中代扣代繳10%作 
為企業所得稅。

非個人居民

（非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10% 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、澳門居民及 
其他與中國訂立10%稅率稅收協議 
的國家或地區的居民，本公司將按 
10%的稅率為該等股東代扣代繳個 
人所得稅。

非個人居民

（非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10%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訂立低於 
10%稅率稅收協議的國家或地區的 
居民，本公司將按10%的稅率為該 
等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。 
 
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訂立高於
10%但低於20%稅率稅收協議的國
家或地區的居民，本公司將按該等
稅收協議規定的適用稅率為該等股
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。

非個人居民

（非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20%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訂立20%稅 
率稅收協議或未與中國訂立任何稅 
收協議的國家或地區及其他情況的 
居民，本公司將按20%的稅率為該 
等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。

發行人所發行上市權證/可轉換債券的相關信息

發行人所發行上市權證/可轉換債券 不適用

其他信息

其他信息 不適用

發行人董事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朱保全先生；執行董事何曙華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王文金先生、張旭先生、孫嘉 
先生、周奇先生及姚勁波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君美女士、陳玉宇先生、沈海鵬先生及宋雲鋒先生。


